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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独立财务顾问

、

会计师及评估师意见

经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

、

立信会计师和评估师认为

，

中闽能源风机机组

、

输变电设备

、

配电设备折

旧年限的调整

，

考虑了主要设备的设计使用年限

、

实际使用寿命以及行业惯例等因素

，

折旧年限的会

计估计变更是合理的

。；

若上述资产折旧年限按

１５

年计算

，

中闽能源评估值将提高

２

，

６００

余万元

，

因

此调整折旧年限并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

上述独立财务顾问

、

会计师及评估师意见发表于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４１９０４

号

）

之回复

》

之

“

反馈意见

８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４１９０４

号

）

之回复

》

之

“

反馈意见

８

”《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４１９０４

号

）

之回复

》

之

“

反馈意见

８

”

五

、《

重组报告书

》

补充披露情况

在重组报告书

“

第十三章 财务会计信息

”

之

“

六

、

拟置入资产的会计政策或会计估计与上市公司

的差异情况

”

之

“（

二

）、

拟置入资产的会计估计变更

”

补充披露如下

：

……

１

、

关于风机机组

、

输变电设备

、

配电设备的账面价值

、

折旧年限为

１５

年每年计提折旧金额

、

折旧

年限为

２０

年每年计提折旧金额的说明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中闽能源现有风机机组

、

输变电设备

、

配电设备的账面价值

、

折旧年限

为

１５

年每年计提折旧金额

、

折旧年限为

２０

年每年计提折旧金额的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折旧年限为

１５

年时每年计提

折旧金额

折旧年限为

２０

年时每年计提

折旧金额

差额

风机机组

２１１５５３．６ ３６９８９．５５ １７４

，

５６４．０５ １３

，

１９３．０１ ９

，

３４７．００ ３

，

８４６．０１

输变电设备

９

，

３２８．９９ １

，

７１８．５９ ７

，

６１０．４０ ５８７．８６ ４１６．３８ １７１．４８

其中

：

输电设备

７

，

２２０．７８ １

，

２９２．６４ ５９２８．１４ ３２３．０２ １３２．５４ １９０．４８

变电设备

２

，

１０８．２１ ４２５．９５ １６８２．２６ ９３．３７ ３８．９３ ５４．４４

配电设备

３０５７．９５ ５２０．９７ ２５３６．９８ １９３．２１ １３７．１９ ５６．０２

合计

２２３

，

９４０．５４ ３９

，

２２９．１１ １８４

，

７１１．４３ １３

，

９７４．０８ ９

，

９００．５７ ４

，

０７３．５１

２

、

关于风机机组

、

输变电设备

、

配电设备折旧年限调整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的说明

风电行业是一个高投资

、

重资产

、

回收周期较长的行业

，

业内对风电主要设备的设计使用寿命要

求一般在

２０

年以上

。

与此相适应的

，

国内主管部门对各风电场特许经营年限一般为

２５

年

。

风力发电企业的主要生产设备一般分为风机机组

、

输变电设备

、

配电设备三类

。

（

１

）

风机机组折旧年限调整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

①

风电设备采购约定的设计使用寿命

：

中闽能源风电场目前所使用的风机机组的设计使用寿命均不低于

２０

年

，

在其与设备厂商签订

的风机设备采购合同或设备厂商出具的设备认证书中有明确约定

，

具体情况如下

：

福清风电与湘电风能签订的关于嘉儒一期

、

嘉儒二期和泽岐风电场

《

风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采

购合同

》、

福清风电与

ＮＯＲＤＥＸ

（

北京

）

风力发电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钟厝风电场

《

风电机组及其

附属设备采购合同

》、

连江风电与湘电风能

（

福建

）

有限公司签订的北茭风电场项目关于

《

风电机组及

其附属设备采购合同

》

技术条款中对风机机组的设计使用寿命均明确约定

：

风机机组设计寿命至少

２０

年

；

平潭风电青峰风电场所有风机向维斯塔斯风力技术

（

中国

）

有限公司采购

，

维斯塔斯出具风机

机组型式认证证书明确规定风机使用寿命为

２０

年

。

②

同行业公司采用的折旧年限情况

：

根据公开资料

，

国内

Ａ

股包括福能股份

（

６００４８３．ＳＨ

）、

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大唐发电

（

６０１９９１．

ＳＨ

）

等主要上市风电企业风机机组的折旧年限均采用

２０

年折旧

。

我国最早的风电场为

１９８９

年投产

的新疆风能有限公司在达坂城建设的一期风电场

，

该电厂目前发电期已超过

２０

年

，

但至今仍正常运

行

。

理论上风力发电机组等设备的设计使用寿命为

２０

年

，

这在达坂城风电场已得到实际验证

。

（

２

）

输变电设备折旧年限调整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

输变电设备分为输电设备和变电设备

。

①

输电设备主要是电线电缆

，

中闽能源风电场目前采购的主要电线电缆设计使用寿命均为

３０

年

，

已在相关采购合同中有明确约定

，

具体情况如下

：

平潭风电与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关于青峰风电场

《

电力电缆

、

控制电缆及电缆附件

采购合同

》、

福清风电与江苏华泰线缆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嘉儒二期

、

泽岐风电场

《

３５ＫＶ

电力电缆采购

合同

》、

福清风电与江苏海达电缆有限公司签订关于钟厝风电场

《

３５ｋＶ

电力电缆及

１ｋＶ

低压电力电

缆和控制电缆采购合同

》、

连江风电与江苏海达电缆有限公司关于北茭风电场

《

电力电缆材料采购合

同

》

等各风电场电线电缆采购合同中明确要求

：

电缆应按相应的国家标准制造

，

各项性能指标均不应

低于国家标准中所规定的指标

，

并能在本工程的特定环境条件下安全

、

可靠地运行

，

各种类型的电缆

寿命不少于

３０

年

。

②

变电设备主要是升压站的变压系统设备

，

中闽能源目前风电场采购的变压系统设备设计使用

寿命均为

３０

年

，

已在主要的采购合同中有明确约定

，

具体情况如下

：

平潭风电与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签订的

《

１１０ＫＶ

电力变压器及其附属设备采购合同

》、

福清风电与山东泰开变压器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嘉儒一期

、

嘉儒二期

、

泽岐风电场

《

１１０ｋＶ

电力变压

器采购合同

》、

福清风电与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钟厝风电场

《

１１０ｋＶ

电力变压器

采购

》、

连江风电与天威保变

（

合肥

）

变压器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北茭风电场

《

辅机设备采购

》

等相关

变电设备采购合同中技术条款对变电设备设计使用寿命做出了明确约定

：

正常运行条件下

，

变压器

满负载运行寿命不低于

３０

年

。

另根据查阅到的公开资料

，

国内上市风电企业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也选取了

２０

年作为输变电

设备的折旧年限

。

③

配电设备折旧年限调整的具体依据及合理性

配电设备是指能够控制

、

接受

、

分配电能的电气设备的总称

。

中闽能源目前风电场主要的配电设

备有

３５ｋＶ

开关柜

、

ＧＩＳ

配电装置等

，

从这些设备的采购合同约定看

，

其设计使用寿命在

２０

年以上

，

具

体情况如下

：

福清风电与福州天宇电气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嘉儒一期

、

泽岐

、

嘉儒二期

、

钟厝风电场

《

３５ｋＶ

开

关柜采购合同

》，

平潭风电与福州天宇电气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青峰风电场

《

３５ｋＶ

金属铠装移开式户

内开关柜及

４００Ｖ

低压开关柜采购合同

》，

连江风电与宁波天安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北茭风电

场

《

３５ｋＶ

配电装置柜及附属设备采购合同

》，

在技术条款对配电设备使用寿命做出了明确约定

：

开关

机械稳定操作

１００００

次

。

按风电场正常操作开关次数

，

开关机械使用寿命可以达到

２５

年以上

。

福清风电与平高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嘉儒一期

、

嘉儒二期风电场

，

与江苏大全高压开关有限公

司签订的泽岐

、

钟厝风电场

，

平潭风电与江苏大全高压开关有限公司签订的青峰风电场

，

以及连江风

电与思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北茭风电场关于

《

１２６ｋＶ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

ＧＩＳ

）

采购合

同

》，

在合同技术条款中对

ＧＩＳ

配电设备使用寿命做出了明确约定

：

使用寿命为

３０

年

。

部分次要的配电设备设计使用寿命在

２０

年以下

，

对于该等设备

，

中闽能源采用

８

年的折旧年限

，

本次折旧年限变更没有对其作出调整

。

另根据查阅到的公开资料

，

国内上市风电企业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在其招股说明书中明确披露

配电设备折旧年限为

５－２０

年

，

与中闽能源调整后的配电设备折旧年限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

３

、

关于上述资产折旧年限若按

１５

年计算

，

对中闽能源评估值的影响的说明

中闽能源本次评估折旧年限如果仍然按

１５

年保持不变

，

各风电场合计年折旧差约

４

，

０７３．５１

万

，

由于折旧没有现金流出

，

则预测期前期每年折旧增加约

４

，

０７３．５１

万

，

造成利润减少约

４

，

０７３．５１

万

，

相

应的所得税支出也会减少

，

但现金流反而增加

；

预测后期折旧提足后

，

造成利润增加

，

所得税增加

，

现

金流减少

。

由于前期的现金流折现较大

，

经测算

，

本次中闽能源评估值将提高约

２

，

６００

余万元

。

９．

申请材料显示

，

中闽能源应收账款中有

３

，

７９６．２６

万元为账龄为

３－４

年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

上

述款项未计提坏账准备

。

请你公司结合上述款项产生原因

、

同行业可比公司会计政策等补充披露可

再生能源补贴款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回复

：

一

、

关于中闽能源应收账款中账龄为

３－４

年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款的说明

（

１

）

上述款项产生的原因

中闽能源电力产品价格由燃煤机组脱硫标杆电价和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两部分组成

。

其

中

：

燃煤机组脱硫标杆电价由国家电网公司直接同中闽能源公司进行结算

；

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由国家主管部委审核电量后

，

将资金拨给国家电网公司

，

最后由国家电网公司各地公司统一拨付

给各风电公司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中闽能源应收账款中账龄为

３－４

年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３

，

７９６．２６

万

元

，

系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月应收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

据了解

，

２０１２

年初开始

，

国家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审核主体由国家能源局变更为财政部

，

包括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福能股份

（

６００４８３．ＳＨ

）

等在

内的国内

Ａ

股和

Ｈ

股上市风电企业该段时间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亦未及时收到

。

（

２

）

同行业可比公司会计政策

根据查阅到的公开资料

，

包括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福能股份

（

６００４８３．ＳＨ

）、

华能新能源

（

０９５８．

ＨＫ

）、

中国再生能源投资

（

０９８７．ＨＫ

）

等在内的国内

Ａ

股和

Ｈ

股上市风电企业对应收账款均未计提坏

账准备

，

具体情况如下

：

根据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公开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内容显示

，

该公司对应收电网公司款项不计提

坏账准备

。

根据福能股份

（

６００４８３．ＳＨ

）

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审计报告内容显示

，

该公司对应收

国家清洁能源补贴不计提坏账准备

。

根据华能新能源

（

０９５８．ＨＫ

）

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年报的内容显示

，

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２９２

，

２１５．４

万元

，

计提坏账准备

１

，

４０６．３０

万元

，

界定为坏账的应收账款是核证减排量应收款

，

对应收当地

电网公司售电款未计提减值准备

。

根据中国再生能源投资

（

０９８７．ＨＫ

）

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年报的内容显示

，

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６５９６．７

万元

，

未计提坏账准备

。

根据大唐新能源

（

１７９８．ＨＫ

）

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年报的内容显示

，

该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４８９０

万元

，

界定为坏账的应收账款为核证减排量应收款

，

其他的应收账款不计提坏账准备

。

综上所述

，

由于风电公司的应收账款对象均为电网公司

、

政府部门

，

信用情况良好

，

虽然应收账

款周转较慢

，

但不可收回的风险较小

，

故各公司均未对此类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

中闽能源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收到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上述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３

，

７９６．２６

万元

。

二

、

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和立信会计师认为

，

中闽能源应收账款中

３

，

７９６．２６

万元

、

账龄为

３－４

年的

可再生能源补贴款是由于政府职能交接的特殊情况造成

，

坏账损失风险极小

；

同行业可比公司有类

似的会计政策

；

中闽能源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收到上述应收款项

，

未计提坏账损失具备合理性

。

上述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意见发表于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４１９０４

号

）

之回复

》

之

“

反馈意见

９

”

和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

通合伙

）

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４１９０４

号

）

之回复

》

之

“

反馈意见

９

”。

三

、《

重组报告书

》

补充披露情况

在重组报告书

“

第十三章 财务会计信息

”

之

“

二

、

拟置入资产财务会计信息

”

之

“（

四

）

主要会计政

策和会计估计

”

之

“

６

、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

补充披露如下

：

……

（

３

）

关于中闽能源应收账款中账龄为

３－４

年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款的说明

①

上述款项产生的原因

中闽能源电力产品价格由燃煤机组脱硫标杆电价和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两部分组成

。

其

中

：

燃煤机组脱硫标杆电价由国家电网公司直接同中闽能源公司进行结算

；

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

加由国家主管部委审核电量后

，

将资金拨给国家电网公司

，

最后由国家电网公司各地公司统一拨付

给各风电公司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

中闽能源应收账款中账龄为

３－４

年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３

，

７９６．２６

万

元

，

系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月应收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

据了解

，

２０１２

年初开始

，

国家可再生能源电

价附加审核主体由国家能源局变更为财政部

，

包括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福能股份

（

６００４８３．ＳＨ

）

等在

内的国内

Ａ

股和

Ｈ

股上市风电企业该段时间的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亦未及时收到

。

②

同行业可比公司会计政策

根据查阅到的公开资料

，

包括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福能股份

（

６００４８３．ＳＨ

）、

华能新能源

（

０９５８．

ＨＫ

）、

中国再生能源投资

（

０９８７．ＨＫ

）

等在内的国内

Ａ

股和

Ｈ

股上市风电企业对应收账款均未计提坏

账准备

，

具体情况如下

：

根据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公开披露的招股说明书内容显示

，

该公司对应收电网公司款项不计提

坏账准备

。

根据福能股份

（

６００４８３．ＳＨ

）

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审计报告内容显示

，

该公司对应收

国家清洁能源补贴不计提坏账准备

。

根据华能新能源

（

０９５８．ＨＫ

）

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年报的内容显示

，

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２９２

，

２１５．４

万元

，

计提坏账准备

１

，

４０６．３０

万元

，

界定为坏账的应收账款是核证减排量应收款

，

对应收当地

电网公司售电款未计提减值准备

。

根据中国再生能源投资

（

０９８７．ＨＫ

）

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年报的内容显示

，

该公司应收账款余额

６５９６．７

万元

，

未计提坏账准备

。

根据大唐新能源

（

１７９８．ＨＫ

）

公开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年报的内容显示

，

该公司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

４８９０

万元

，

界定为坏账的应收账款为核证减排量应收款

，

其他的应收账款不计提坏账准备

。

综上所述

，

由于风电公司的应收账款对象均为电网公司

、

政府部门

，

信用情况良好

，

虽然应收账

款周转较慢

，

但不可收回的风险较小

，

故各公司均未对此类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

中闽能源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７

日收到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上述可再生能源补贴款

３

，

７９６．２６

万元

。

１０．

申请材料显示

，

中闽能源报告期净利率逐年下滑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将所持有的霞浦风电

６０％

股权

转让给福建省国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请你公司

：

１

）

补充披露扣除霞浦风电

６０％

股权后中闽能源报

告期盈利相关指标

，

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净利润

、

毛利率

、

净利率等

。

２

）

结合同行业可比

公司报告期净利率变动情况

、

中闽能源自身发展情况

，

补充披露中闽能源报告期净利率逐年下滑的

原因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回复

：

一

、

关于扣除霞浦风电

６０％

股权后中闽能源报告期盈利相关指标的说明

扣除霞浦风电

６０％

股权后

，

中闽能源报告期盈利相关指标的情况见下表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４

，

９６２．７０ １８

，

６５５．３０ ３３

，

７２５．８１ ２１

，

６７２．７９ １０

，

３９１．８３

营业成本

（

万元

）

１７

，

２６７．２４ ９

，

６３０．４０ １４

，

８３０．８８ ８

，

６８４．０１ ３

，

８８２．７６

净利润

（

万元

）

６

，

３２１．８８ ２

，

５６６．６５ ７

，

３３１．４９ ６

，

７２４．５７ ３

，

８８５．６８

销售毛利率

（

％

）

５０．６１ ４８．３８ ５６．０３ ５９．９３ ６２．６４

销售净利率

（

％

）

１８．０８ １３．７６ ２１．７４ ３１．０３ ３７．３９

二

、

关于中闽能源报告期净利率逐年下滑原因的说明

（

１

）

风资源周期性对中闽能源净利率的影响

风电企业通过风力发电机利用自然的风资源进行发电

，

风资源情况直接影响企业发电量

，

继而

影响企业收入

；

而风电场项目前期投资较大

，

但建成后无需采购原材料

、

日常运营成本也相对较小

，

其营业成本主要系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

，

因此风电场风资源状况对风电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较为明

显

。

风资源存在较为明显年际周期性

，

同一地区不同年份有小风年和盛风年之分

，

风况存在较大差

异

。

福建省三个沿海气象站观测到的近

２０

年风速情况如下图所示

：

纵轴单位

：

ｍ ／ ｓ

资料来源

：

以上数据为历年平均风速

（

１０ｍ

高度

），

数据均由当地气象部门提供

。

从上图可见

，

２０１１

年系福建省沿海地区风况较好的年份

，

较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有一定上升

，

而之后

的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风况逐步进入小风年期

。

该等风资源的周期性变化造成了报告期内净利

率的下滑

。

此外

，

２０１４

年夏季福建省台风数量和影响时间均较历史同期水平骤减

，

也一定程度上对中

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发电量及净利率造成了负面影响

。

（

２

）

风资源的季节性及风电场投产时点对中闽能源净利率的影响

风资源具有显著的季节性

，

同一地区

、

同一年份的不同季节

，

风资源情况也会有显著差异

。

一般

而言

，

福建省每年

１

到

３

月和

１０

到

１２

月为盛风期

，

４

到

９

月份为弱风期

，

因此在每月固定成本相对

稳定的情况下

，

１０

到

１２

月有项目投产的年份

，

盈利指标会显著提升

。

２０１１

年福建省沿海地区风资源状况较好

，

中闽能源下属风电场中

，

风资源较好的福清嘉儒风电

场一期在

２０１１

年全年正常运行

，

同时另一风资源较好的泽岐风电场又在当年盛风期来临的

１０

月正

式投产

，

使得当年中闽能源整体净利率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份

。

（

３

）

所得税优惠期间对中闽能源净利率的影响

风电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

“

三免三减半

”

优惠政策

。

项目投产前三年适用享受所得税免税政策

，

随着项目投产时间增加

，

各项目分别逐步进入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期

，

导致当期企业所得税费用增

加

，

净利率相应下降

。

２０１１

年中闽能源所属风电场均处于企业所得税免税期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仅嘉儒一期进入企业所

得税减半征收期

，

其他风电场处于企业所得税免税期

；

２０１４

年嘉儒一期

、

嘉儒二期

、

泽岐风电场均进

入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期

，

其他风电场处于企业所得税免税期

。

三

、

比较报告期同行业净利率情况

（

１

）

报告期同行业净利率情况

１

、

福能股份

（

６００４８３．ＳＨ

）

下属专营风力发电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福建省福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福能新能源

”）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净利率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４５

，

４２７．４５ ３４

，

７４８．２７ ２３

，

８１７．５５

营业成本

（

万元

）

１４

，

４１４．６８ １０

，

６８２．１７ ７

，

３９２．７４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６

，

３２５．８５ １１

，

４９４．２１ ９

，

２２８．８８

销售毛利率

（

％

）

６８．２７ ６９．２６ ６８．９６

销售净利率

（

％

）

３５．９４ ３３．０８ ３８．７５

资料来源

：

福建南纺

（

６００４８３．ＳＨ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

从福能新能源近三年的净利率变动情况表来看

，

其

２０１１

年的净利率最高

，

之后两年相比也出现

下降

，

２０１３

年净利率略高于

２０１２

年

。

公开资料显示

，

福能新能源公司在风资源状况较好区域的龙海

隆教风电场

（

４．８

万千瓦

）

和龙海黄坑风电场

（

４．０

万千瓦

），

分别在年度盛风期来临时的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正式投产

。

２

、

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净利率变动情况表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１０８

，

２９８．８０ １００

，

７５０．０４ ９２

，

２５９．１９

营业成本

（

万元

）

４９

，

０６６．８１ ４５

，

８８０．５９ ４０

，

１８０．０４

净利润

（

万元

）

２８

，

０１７．３９ ２２

，

２４５．９４ ２６

，

０８７．７１

销售毛利率

（

％

）

５４．６９ ５４．４６ ５６．４５

销售净利率

（

％

）

２５．８７ ２２．０８ ２８．２８

资料来源

：

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

从节能风电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的净利率变动情况来看

，

其

２０１１

年的净利率最高

，

之后两年也出现

下降

，

２０１３

年净利率略高于

２０１２

年

。

公开资料显示

，

节能风电的风电场主要位于西北

、

东北

、

华北地

区

，

上述地区存在的

“

弃风限电

”

现象在

２０１３

年得到较大改善

。

国家能源局

《

２０１３

年风电产业监测情

况

》

显示

，

２０１３

年全国平均弃风率

１１％

，

同比下降

６

个百分点

。

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２０７４

小时

，

同比

提高

１８４

小时

。

（

２

）

与同行业净利率比较分析

中闽能源与同处福建省内从事风电业务的福能新能源公司比较

，

在相对接近的自然条件下

，

在

报告期内净利率较低的主要原因系中闽能源对风机机组

、

输变电设备

、

配电设备的折旧年限为

１５

年

，

而福能新能源公司相应的设备折旧年限为

２０

年

。

如果中闽能源上述设备也采用

２０

年的折旧年

限

，

则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４

年将分别增加净利润

７９０．５９

万元

、

２

，

１８８．８３

万元

、

２

，

９４８．５０

万元

、

３

，

２００．４７

万元

（

均已扣除霞浦风电的相关数据

），

则中闽能源的净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４

，

９６２．７０ ３３

，

７２５．８１ ２１

，

６７２．７９ １０

，

３９１．８３

营业成本

（

万元

）

１３

，

８２８．７７ １１

，

８０４．８２ ６

，

８１９．７２ ３

，

０９２．１７

净利润

（

万元

）

９

，

５２２．３５ １０

，

２７９．９９ ８

，

５１１．３０ ４

，

６７６．２７

销售毛利率

（

％

）

６０．４５％ ６５．００％ ６８．５３％ ７０．２４％

销售净利率

（

％

）

２７．２４％ ３０．４８％ ３９．２７％ ４５．００％

由上表可见

，

中闽能源历年的净利率水平均高于节能风电

；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净利率亦高于福

能新能源

。

三

、

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意见

经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及立信认为

，

结合部分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公开信息和中闽能源自身发展

的实际情况

，

中闽能源报告期净利率逐年下滑的主要是受风资源周期性

、

季节性及风电场投产时点

、

企业所得税优惠期间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

。

上述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意见发表于

《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

第十章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

之

“

四

、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

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

、

是否存在损害股东合法权益的问题

”

和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４１９０４

号

）

之回复

》

之

“

反馈意见

１０

”。

四

、《

重组报告书

》

补充披露情况

在重组报告书

“

第十二章 董事会讨论与分析

”

之

“

四

、

拟置入资产财务状况

、

盈利能力分析

”

之

“（

五

）

中闽能源盈利能力分析

”

补充披露如下

：

４

、

关于扣除霞浦风电

６０％

股权后中闽能源报告期盈利相关指标的说明

扣除霞浦风电

６０％

股权后

，

中闽能源报告期盈利相关指标的情况见下表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４

年

１－７

月

份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４

，

９６２．７０ １８

，

６５５．３０ ３３

，

７２５．８１ ２１

，

６７２．７９ １０

，

３９１．８３

营业成本

（

万元

）

１７

，

２６７．２４ ９

，

６３０．４０ １４

，

８３０．８８ ８

，

６８４．０１ ３

，

８８２．７６

净利润

（

万元

）

６

，

３２１．８８ ２

，

５６６．６５ ７

，

３３１．４９ ６

，

７２４．５７ ３

，

８８５．６８

销售毛利率

（

％

）

５０．６１ ４８．３８ ５６．０３ ５９．９３ ６２．６４

销售净利率

（

％

）

１８．０８ １３．７６ ２１．７４ ３１．０３ ３７．３９

５

、

关于中闽能源报告期净利率逐年下滑原因的说明

（

１

）

风资源周期性对中闽能源净利率的影响

风电企业通过风力发电机利用自然的风资源进行发电

，

风资源情况直接影响企业发电量

，

继而

影响企业收入

；

而风电场项目前期投资较大

，

但建成后无需采购原材料

、

日常运营成本也相对较小

，

其营业成本主要系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

，

因此风电场风资源状况对风电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较为明

显

。

风资源存在较为明显年际周期性

，

同一地区不同年份有小风年和盛风年之分

，

风况存在较大差

异

。

福建省三个沿海气象站观测到的近

２０

年风速情况如下图所示

：

纵轴单位

：

ｍ ／ ｓ

资料来源

：

以上数据为历年平均风速

（

１０ｍ

高度

），

数据均由当地气象部门提供

。

从上图可见

，

２０１１

年系福建省沿海地区风况较好的年份

，

较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有一定上升

，

而之后

的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４

年风况逐步进入小风年期

。

该等风资源的周期性变化造成了报告期内净利

率的下滑

。

此外

，

２０１４

年夏季福建省台风数量和影响时间均较历史同期水平骤减

，

也一定程度上对中

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发电量及净利率造成了负面影响

。

（

２

）

风资源的季节性及风电场投产时点对中闽能源净利率的影响

风资源具有显著的季节性

，

同一地区

、

同一年份的不同季节

，

风资源情况也会有显著差异

。

一般

而言

，

福建省每年

１

到

３

月和

１０

到

１２

月为盛风期

，

４

到

９

月份为弱风期

，

因此在每月固定成本相对

稳定的情况下

，

１０

到

１２

月有项目投产的年份

，

盈利指标会显著提升

。

２０１１

年福建省沿海地区风资源状况较好

，

中闽能源下属风电场中

，

风资源较好的福清嘉儒风电

场一期在

２０１１

年全年正常运行

，

同时另一风资源较好的泽岐风电场又在当年盛风期来临的

１０

月正

式投产

，

使得当年中闽能源整体净利率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份

。

（

３

）

所得税优惠期间对中闽能源净利率的影响

风电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

“

三免三减半

”

优惠政策

。

项目投产前三年适用享受所得税免税政策

，

随着项目投产时间增加

，

各项目分别逐步进入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期

，

导致当期企业所得税费用增

加

，

净利率相应下降

。

２０１１

年中闽能源所属风电场均处于企业所得税免税期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仅嘉儒一期进入企业所

得税减半征收期

，

其他风电场处于企业所得税免税期

；

２０１４

年嘉儒一期

、

嘉儒二期

、

泽岐风电场均进

入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期

，

其他风电场处于企业所得税免税期

。

６

、

比较报告期同行业净利率情况

（

１

）

报告期同行业净利率情况

福能股份

（

６００４８３．ＳＨ

）

下属专营风力发电业务的全资子公司福建省福能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

以

下简称

“

福能新能源

”）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净利率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４５

，

４２７．４５ ３４

，

７４８．２７ ２３

，

８１７．５５

营业成本

（

万元

）

１４

，

４１４．６８ １０

，

６８２．１７ ７

，

３９２．７４

净利润

（

万元

）

１６

，

３２５．８５ １１

，

４９４．２１ ９

，

２２８．８８

销售毛利率

（

％

）

６８．２７ ６９．２６ ６８．９６

销售净利率

（

％

）

３５．９４ ３３．０８ ３８．７５

资料来源

：

福建南纺

（

６００４８３．ＳＨ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

从福能新能源近三年的净利率变动情况表来看

，

其

２０１１

年的净利率最高

，

之后两年相比也出现

下降

，

２０１３

年净利率略高于

２０１２

年

。

公开资料显示

，

福能新能源公司在风资源状况较好区域的龙海

隆教风电场

（

４．８

万千瓦

）

和龙海黄坑风电场

（

４．０

万千瓦

），

分别在年度盛风期来临时的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０

月正式投产

。

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净利率变动情况表

：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１０８

，

２９８．８０ １００

，

７５０．０４ ９２

，

２５９．１９

营业成本

（

万元

）

４９

，

０６６．８１ ４５

，

８８０．５９ ４０

，

１８０．０４

净利润

（

万元

）

２８

，

０１７．３９ ２２

，

２４５．９４ ２６

，

０８７．７１

销售毛利率

（

％

）

５４．６９ ５４．４６ ５６．４５

销售净利率

（

％

）

２５．８７ ２２．０８ ２８．２８

资料来源

：

节能风电

（

６０１０１６．ＳＨ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

从节能风电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４

年的净利率变动情况来看

，

其

２０１１

年的净利率最高

，

之后两年也出现

下降

，

２０１３

年净利率略高于

２０１２

年

。

公开资料显示

，

节能风电的风电场主要位于西北

、

东北

、

华北地

区

，

上述地区存在的

“

弃风限电

”

现象在

２０１３

年得到较大改善

。

国家能源局

《

２０１３

年风电产业监测情

况

》

显示

，

２０１３

年全国平均弃风率

１１％

，

同比下降

６

个百分点

。

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２０７４

小时

，

同比

提高

１８４

小时

。

（

２

）

与同行业净利率比较分析

中闽能源与同处福建省内从事风电业务的福能新能源公司比较

，

在相对接近的自然条件下

，

在

报告期内净利率较低的主要原因系中闽能源对风机机组

、

输变电设备

、

配电设备的折旧年限为

１５

年

，

而福能新能源公司相应的设备折旧年限为

２０

年

。

如果中闽能源上述设备也采用

２０

年的折旧年

限

，

则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４

年将分别增加净利润

７９０．５９

万元

、

２

，

１８８．８３

万元

、

２

，

９４８．５０

万元

、

３

，

２００．４７

万元

（

均已扣除霞浦风电的相关数据

），

则中闽能源的净利率情况如下表所示

：

项目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３４

，

９６２．７０ ３３

，

７２５．８１ ２１

，

６７２．７９ １０

，

３９１．８３

营业成本

（

万元

）

１３

，

８２８．７７ １１

，

８０４．８２ ６

，

８１９．７２ ３

，

０９２．１７

净利润

（

万元

）

９

，

５２２．３５ １０

，

２７９．９９ ８

，

５１１．３０ ４

，

６７６．２７

销售毛利率

（

％

）

６０．４５％ ６５．００％ ６８．５３％ ７０．２４％

销售净利率

（

％

）

２７．２４％ ３０．４８％ ３９．２７％ ４５．００％

由上表可见

，

中闽能源历年的净利率水平均高于节能风电

；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的净利率亦高于福

能新能源

。

１１．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中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预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实现情况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回复

：

一

、

关于中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预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实现情况的说明

中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预测营业收入为

３６

，

３５６．７７

万元

，

预测净利润为

４

，

７６９．８８

万元

。

根据立信出具

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２０３０８

号审计报告

，

中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实际营业收入为

３６

，

５７７．７４

万元

，

净利

润为

５

，

４５６．５５

万元

，

与预测情况相比

，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超额完成

２２０．９７

万元和

６８６．６７

万元

，

超额完成率分别为

０．６１％

和

１４．４％

。

二

、

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及立信会计师认为

，

中闽能源已实现

２０１４

年预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

上述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意见发表于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４１９０４

号

）

之回复

》

之

“

反馈意见

１１

”

和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

普通合伙

）

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４１９０４

号

）

之回复

》

之

“

反馈意

见

１１

”

三

、《

重组报告书

》

补充披露情况

在重组报告书

“

第十三章 财务会计信息

”

之

“

四

、

拟置入资产盈利预测

”

补充披露如下

：

（

三

）

关于中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预测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实现情况的说明

中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预测营业收入为

３６

，

３５６．７７

万元

，

预测净利润为

４

，

７６９．８８

万元

。

根据立信出具

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５

］

第

１２０３０８

号审计报告

，

中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实际营业收入为

３６

，

５７７．７４

万元

，

净利

润为

５

，

４５６．５５

万元

，

与预测情况相比

，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超额完成

２２０．９７

万元和

６８６．６７

万元

，

超额完成率分别为

０．６１％

和

１４．４％

。

１２．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中闽能源已投产的风电场与电力公司签订的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

主要内容

，

包括但不限于期限

、

报告期上网电量

、

上网电量超额的处理措施等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

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回复

：

一

、

关于中闽能源已投产的风电场与电力公司签订的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主要内容的说

明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

，

中闽能源已经投产的风电场包括福清嘉儒风电场

、

福清嘉儒风电场二期

、

福

清钟厝风电场

、

福清泽岐风电场

、

连江北茭风电场及平潭青峰风电场

。

中闽能源就上述风电场与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签订的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并网调度协议

中闽能源下属风电场建成投产以后

，

由经营该风电场的下属子公司

（

即福清风电

、

连江风电

、

平

潭风电

）

就该风电场的并网调度事宜与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电业局签订

并网调度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并网条件

：

（

１

）

各风电场的各项设备

、

装置符合国家标准

、

电力行业标准

、

电网运营准则

、

符合调度规程中的

各项要求

，

按有资质机构审定的设计要求安装

、

调试完毕

，

经国家规定的基建程序验收合格

；

并网正

常运营方式已经明确

；

具备并入电网运行条件并接受调度机构统一调度的安排

。

（

２

）

购电合同已经签订

、

生效

。

（

３

）

电厂电能计量装置参照

《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

ＤＬ ／ Ｔ ４４８－２０００

）、

购电合同及供用电

合同的约定进行配置

，

并通过测试和验收

。

２

、

调度运行

：

（

１

）

电厂必须迅速准确地执行调度机构下达的调度指令

，

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或拖延执行

。

（

２

）

在紧急事故情况下

，

调度机构有权临时将电厂解列

，

一旦事故处理完毕

，

将恢复电厂并网运

行

。

（

３

）

在特定情况下

，

电厂应根据调度机构的指令来控制其输出的有功功率

，

甚至采取停机措施

。

（

４

）

在并网

、

风速增长以及正常停机的过程中

（

不包括风速降低的原因

），

嘉儒一期

、

二期风电场

的电厂

１０

分钟功率最大变化量不得超过

３２ＭＷ

，

１

分钟功率变化不得超过

９．６ＭＷ

；

青峰风电场

、

泽岐

风电场

、

钟厝风电场的电厂

１０

分钟功率最大变化量不得超过

１６ＭＷ

，

１

分钟功率变化不得超过

４．８ＭＷ

；

北茭风电场的电厂

１０

分钟功率最大变化量不得超过

１４ＭＷ

，

１

分钟功率变化不得超过

４．２ＭＷ

。

（

５

）

电厂需按照电厂机组运行的频率范围运行

。

３

、

发电管理

：

（

１

）

电厂应向调度机构报送次日规定时间的输出功率预报值及风力

、

风向

、

空气密度等气象测试

数据

。

（

２

）

凡事故停机或紧急降低处理

，

电厂应尽快将停机或降低的容量通知调度机构

，

如不能及时恢

复应尽快补办申请

，

但不解除或减轻有关计划停运小时

、

非计划停运小时及计划

、

非计划降低出力小

时的统计考核

。

（

３

）

如果出现下列情形

，

风电场承担违约责任

：

由于机组故障等原因非计划降低出力运行

，

按每

发生一次扣减实际上网发电量

Ｐ＝

机组降低出力运行小时数

×

降低出力数

×０．４

。

４

、

协议期限

：

（

１

）

嘉儒风电场一期

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若双方均认为无需再商谈修订

，

有效期延长

３

年

，

即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２

）

嘉儒风电场二期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若双方均认为无需再商谈修订

，

有效期自动延长

２０

年

。

（

３

）

泽岐风电场

、

钟厝风电场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若双方均认为无需再商谈修订

，

有效期自动延长

２０

年

。

（

４

）

北茭风电场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若双方均认为无需再商谈修订

，

有效期自动延长

２０

年

。

（

５

）

青峰风电场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若双方均认为无需再商谈修订

，

有效期自动延长

２０

年

。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

，

中闽能源下属各风电场的并网调度协议均在有效期内

。

（

二

）

购售电合同的内容

中闽能源下属风电场建成投产以后

，

由经营该风电场的下属子公司

（

即福清风电

、

连江风电

、

平

潭风电

）

作为售电方

，

就该风电场的售电事宜与购电方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签订购售电合同

，

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

１

、

购电方在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条件下

，

全额收购售电方的上网电量

。

２

、

上网电价

：

按国家有权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上网电价执行

，

超过福建省燃煤机组脱硫标杆电

价部分由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支付

。

电量计算

：

（

１

）

嘉儒风电场

：

上网电量

＝１２１×１２Ａ÷

（

１２Ａ＋１２Ｂ

）

关口记录的电厂送电网电量

；

用网电量

＝１２１×１２Ａ÷

（

１２Ａ＋１２Ｂ

）

关口记录的电网送电厂电量

（

２

）

嘉儒风电场二期

：

上网电量

＝１２Ｂ×１２１÷

（

１２Ａ＋１２Ｂ

）

关口送电网电量

；

上网电量

＝１２Ｂ×１２１÷

（

１２Ａ＋１２Ｂ

）

关口送风电场电量

（

３

）

福清泽岐风电场

：

上网电量

＝

电厂总上网电量

×１４Ａ ／

（

１４Ａ＋１４Ｂ

）

记录的电厂送电网电量

；

用网电量计算按售电方与当地供电企业关于供用电的有关约定执行

（

４

）

福清钟厝风电场

上网电量

＝

电厂总上网电量

＊１４Ｂ ／

（

１４Ａ＋１４Ｂ

）

记录的电厂送电网电量

；

用网电量计算按售电方与当地供电企业关于供用电的有关约定执行

。

（

５

）

连江北茭风电场

：

上网电量

＝１１１３

刀闸关口记录的电厂送电网电量

；

用网电量计算按售电方与当地供电企业签订的供用电合同有关约定执行

（

６

）

平潭青峰风电场

：

风电场上网电量

＝１６１１

关口记录的电厂送电网电量

×

（

１－０．１６％

）；

用网电量计算按售电方与当地供电企业关于供用电的有关约定执行

３

、

上网电费

：

上网电费

＝

上网电量

×

对应的上网电价

４

、

协议有效期

（

１

）

嘉儒风电场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在协议有效期期满前三个月

，

双方

应就续签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

签订新的购售电合同或有效期延期协议

。

（

２

）

嘉儒风电场二期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在合同有效期期满前三个月

，

双方应就续签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

若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仍未进行续签商谈且任何一方均未

以书面方式对合同提出异议

（

重签要求

），

则合同有效期自动延续三年

。

根据中闽能源出具的确认

，

嘉

儒风电场二期购售电合同期限届满后

，

双方均未对合同提出异议

（

重签要求

），

原购售电合同自动延

续三年

。

（

３

）

福清泽岐风电场

、

福清钟厝风电场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在本合同有

效期期满前三个月

，

双方应就续签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

签订新的购售电合同或有效期延期协

议

。

（

４

）

连江北茭风电场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在本合同有效期期满前三个

月

，

双方应就续签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

签订新的购售电合同或有效期延期协议

。

（

５

）

平潭青峰风电场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在本合同有效期期满前三个

月

，

双方应就续签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

签订新的购售电合同或有效期延期协议

。

根据以上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内容

，

中闽能源下属各风电场根据并网调度协议并入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

、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电业局电网运行

、

接受调度机构统一调度的安排

，

福建省

电力有限公司在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条件下

，

全额收购风电场的上网电量

。

因此

，

购售电合同未

明确合同期限内风电场的上网电量

，

同时全额收购上网电量的相关约定保障了风电场的上网电量不

会超出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的购电量

，

以上协议及合同亦未就上网电量超额的处理措施做出约定

。

二

、

关于中闽能源已投产风电场报告期的发电量与上网电量的说明

根据重组报告书

（

申报稿

）“

第六章 拟置入资产业务与技术

”

之

“

二 拟置入资产主营业务的具体

情况

”

之

“（

三

）

主要产品产销情况

”

披露的中闽能源及下属所有风电场报告期生产数据可知

，

中闽能

源报告期内已投产风电场的发电量与上网电量差异极小

，

差异量均为风电场自身用电和电厂到电网

公司关口表的线路损耗

。

中闽能源风电场所在的福建区域电网公司全额接收风力发电场所发的电

力

，

不存在弃风限电的情况

，

中闽能源也不会面临上网电量超额的情况

。

三

、

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意见

经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认为

，

根据购售电合同

，

中闽能源下属各风电场所发电量由福建省

电力有限公司全额收购

，

购售电合同中没有对上网电量超额的处理措施做出约定

。

中闽能源下属所

有风电场投产以来

，

所发电量均全额上网

，

未出现上网电量超额的情形

，

购售电合同未对上网电量超

额的处理措施做出约定

，

中闽能源与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签订的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的主要

内容合法

、

合规

。

以上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意见发表于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４１９０４

号

）

之回复

》

之

“

反馈意见

１２

”

和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

所关于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

二

）》

之

“

反馈意见

１２

”

．

四

、《

重组报告书

》

补充披露情况

在

《

重组报告书

》“

第六章 拟置入资产业务与技术

”

之

“

二 拟置入资产主营业务的具体情况

”

补

充披露如下

：

（

十一

）

中闽能源已投产的风电场与电力公司签订的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主要内容

１

、

关于中闽能源已投产的风电场与电力公司签订的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主要内容的说

明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

，

中闽能源已经投产的风电场包括福清嘉儒风电场

、

福清嘉儒风电场二期

、

福清钟厝风电场

、

福清泽岐风电场

、

连江北茭风电场及平潭青峰风电场

。

中闽能源就上述风电场与福

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签订的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

（

一

）

并网调度协议

中闽能源下属风电场建成投产以后

，

由经营该风电场的下属子公司

（

即福清风电

、

连江风电

、

平

潭风电

）

就该风电场的并网调度事宜与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电业局签订

并网调度协议

，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１

、

并网条件

：

（

１

）

各风电场的各项设备

、

装置符合国家标准

、

电力行业标准

、

电网运营准则

、

符合调度规程中的

各项要求

，

按有资质机构审定的设计要求安装

、

调试完毕

，

经国家规定的基建程序验收合格

；

并网正

常运营方式已经明确

；

具备并入电网运行条件并接受调度机构统一调度的安排

。

（

２

）

购电合同已经签订

、

生效

。

（

３

）

电厂电能计量装置参照

《

电能计量装置技术管理规程

》（

ＤＬ ／ Ｔ ４４８－２０００

）、

购电合同及供用电

合同的约定进行配置

，

并通过测试和验收

。

２

、

调度运行

：

（

１

）

电厂必须迅速准确地执行调度机构下达的调度指令

，

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或拖延执行

。

（

２

）

在紧急事故情况下

，

调度机构有权临时将电厂解列

，

一旦事故处理完毕

，

将恢复电厂并网运

行

。

（

３

）

在特定情况下

，

电厂应根据调度机构的指令来控制其输出的有功功率

，

甚至采取停机措施

。

（

４

）

在并网

、

风速增长以及正常停机的过程中

（

不包括风速降低的原因

），

嘉儒一期

、

二期风电场

的电厂

１０

分钟功率最大变化量不得超过

３２ＭＷ

，

１

分钟功率变化不得超过

９．６ＭＷ

；

青峰风电场

、

泽岐

风电场

、

钟厝风电场的电厂

１０

分钟功率最大变化量不得超过

１６ＭＷ

，

１

分钟功率变化不得超过

４．８ＭＷ

；

北茭风电场的电厂

１０

分钟功率最大变化量不得超过

１４ＭＷ

，

１

分钟功率变化不得超过

４．２ＭＷ

。

（

５

）

电厂需按照电厂机组运行的频率范围运行

。

３

、

发电管理

：

（

１

）

电厂应向调度机构报送次日规定时间的输出功率预报值及风力

、

风向

、

空气密度等气象测试

数据

。

（

２

）

凡事故停机或紧急降低处理

，

电厂应尽快将停机或降低的容量通知调度机构

，

如不能及时恢

复应尽快补办申请

，

但不解除或减轻有关计划停运小时

、

非计划停运小时及计划

、

非计划降低出力小

时的统计考核

。

（

３

）

如果出现下列情形

，

风电场承担违约责任

：

由于机组故障等原因非计划降低出力运行

，

按每

发生一次扣减实际上网发电量

Ｐ＝

机组降低出力运行小时数

×

降低出力数

×０．４

。

４

、

协议期限

：

（

１

）

嘉儒风电场一期

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若双方均认为无需再商谈修订

，

有效期延长

３

年

，

即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２

）

嘉儒风电场二期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若双方均认为无需再商谈修订

，

有效期自动延长

２０

年

。

（

３

）

泽岐风电场

、

钟厝风电场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若双方均认为无需再商谈修订

，

有效期自动延长

２０

年

。

（

４

）

北茭风电场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若双方均认为无需再商谈修订

，

有效期自动延长

２０

年

。

（

５

）

青峰风电场

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若双方均认为无需再商谈修订

，

有效期自动延长

２０

年

。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

，

中闽能源下属各风电场的并网调度协议均在有效期内

。

（

二

）

购售电合同的内容

中闽能源下属风电场建成投产以后

，

由经营该风电场的下属子公司

（

即福清风电

、

连江风电

、

平

潭风电

）

作为售电方

，

就该风电场的售电事宜与购电方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签订购售电合同

，

合同主

要内容如下

：

１

、

购电方在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条件下

，

全额收购售电方的上网电量

。

２

、

上网电价

：

按国家有权价格主管部门批准的上网电价执行

，

超过福建省燃煤机组脱硫标杆电

价部分由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支付

。

电量计算

：

（

１

）

嘉儒风电场

：

上网电量

＝１２１×１２Ａ÷

（

１２Ａ＋１２Ｂ

）

关口记录的电厂送电网电量

；

用网电量

＝１２１×１２Ａ÷

（

１２Ａ＋１２Ｂ

）

关口记录的电网送电厂电量

（

２

）

嘉儒风电场二期

：

上网电量

＝１２Ｂ×１２１÷

（

１２Ａ＋１２Ｂ

）

关口送电网电量

；

上网电量

＝１２Ｂ×１２１÷

（

１２Ａ＋１２Ｂ

）

关口送风电场电量

（

３

）

福清泽岐风电场

：

上网电量

＝

电厂总上网电量

×１４Ａ ／

（

１４Ａ＋１４Ｂ

）

记录的电厂送电网电量

；

用网电量计算按售电方与当地供电企业关于供用电的有关约定执行

（

４

）

福清钟厝风电场

上网电量

＝

电厂总上网电量

＊１４Ｂ ／

（

１４Ａ＋１４Ｂ

）

记录的电厂送电网电量

；

用网电量计算按售电方与当地供电企业关于供用电的有关约定执行

。

（

５

）

连江北茭风电场

：

上网电量

＝１１１３

刀闸关口记录的电厂送电网电量

；

用网电量计算按售电方与当地供电企业签订的供用电合同有关约定执行

（

６

）

平潭青峰风电场

：

风电场上网电量

＝１６１１

关口记录的电厂送电网电量

×

（

１－０．１６％

）；

用网电量计算按售电方与当地供电企业关于供用电的有关约定执行

３

、

上网电费

：

上网电费

＝

上网电量

×

对应的上网电价

４

、

协议有效期

（

１

）

嘉儒风电场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在协议有效期期满前三个月

，

双方

应就续签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

签订新的购售电合同或有效期延期协议

。

（

２

）

嘉儒风电场二期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在合同有效期期满前三个月

，

双方应就续签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

若合同期限届满后双方仍未进行续签商谈且任何一方均未

以书面方式对合同提出异议

（

重签要求

），

则合同有效期自动延续三年

。

根据中闽能源出具的确认

，

嘉

儒风电场二期购售电合同期限届满后

，

双方均未对合同提出异议

（

重签要求

），

原购售电合同自动延

续三年

。

（

３

）

福清泽岐风电场

、

福清钟厝风电场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在本合同有

效期期满前三个月

，

双方应就续签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

签订新的购售电合同或有效期延期协

议

。

（

４

）

连江北茭风电场

：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起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在本合同有效期期满前三个

月

，

双方应就续签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

签订新的购售电合同或有效期延期协议

。

（

５

）

平潭青峰风电场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在本合同有效期期满前三个

月

，

双方应就续签合同的有关事宜进行协商

，

签订新的购售电合同或有效期延期协议

。

根据以上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内容

，

中闽能源下属各风电场根据并网调度协议并入福建

省电力有限公司

、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电业局电网运行

、

接受调度机构统一调度的安排

，

福建省

电力有限公司在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条件下

，

全额收购风电场的上网电量

。

因此

，

购售电合同未

明确合同期限内风电场的上网电量

，

同时全额收购上网电量的相关约定保障了风电场的上网电量不

会超出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的购电量

，

以上协议及合同亦未就上网电量超额的处理措施做出约定

。

２

、

关于中闽能源已投产风电场报告期的发电量与上网电量的说明

根据本报告书

“

第六章 拟置入资产业务与技术

”

之

“

二 拟置入资产主营业务的具体情况

”

之

“（

三

）

主要产品产销情况

”

披露的中闽能源及下属所有风电场报告期生产数据可知

，

中闽能源报告期

内已投产风电场的发电量与上网电量差异极小

，

差异量均为风电场自身用电和电厂到电网公司关口

表的线路损耗

。

中闽能源风电场所在的福建区域电网公司全额接收风力发电场所发的电力

，

不存在

弃风限电的情况

，

中闽能源也不会面临上网电量超额的情况

。

１３．

申请材料显示

，

中闽能源预测期上网电量为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测上网电量

。

请你公司结合

国家产业政策

、

福建风电行业发展及竞争情况

、

中闽能源与电力公司签订的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

合同主要内容等方面

，

补充披露中闽能源上网电量预测的合理性

。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

回复

：

一

、

关于中闽能源上网电量预测的合理性

（

１

）

国家产业政策

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保障了风力发电企业的电力销售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

第十四条规定

：“

电网企业应当与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

送备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

，

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

的上网电量

，

并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上网服务

。”

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有力地保证

了风力发电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

电力能够及时上网

，

全额销售

，

减少了风电企业的销售成本

，

降低

其销售风险

。

（

２

）

福建风电行业发展及竞争情况

福建省风电行业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中闽能源发电量全额上网提供了有力保障

。

在福建省电力需

求稳步增长

，

电力行业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的背景下

，

福建省风电行业呈现积极发展态势

。

根据国家能

源局数据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福建省电力装机容量较

２０１３

年底新增

３１０

万千瓦

，

达到

４４４９

万

千瓦

，

其中水电装机容量

１２８８．５

万千瓦

、

火电装机容量

２６６６．３

万千瓦

、

风电装机容量

１５９．３５

万千瓦

、

核电装机容量

３２６．７

万千瓦

，

水电

、

火电

、

风电分别同比增加

０．２５

、

０．３３

、

９．０３

个百分点

，

风电行业新增

建设突出

。

２０１４

年福建省全社会累计用电

１８５５．７８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９．１％

，

用电需求稳步攀升

，

能

源结构不断优化

，

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

，

已成为福建省电力行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

２０１４

年以来

，

福建

省风电行业在国家政策和资源优势的双重推动下

，

持续加速发展

。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

《

２０１４

年风电产

业监测情况

》，

２０１４

年

，

全国来风情况普遍偏小

，

全国陆地

７０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为

５．５

米

／

秒

，

比往

年偏小

８－１２％

。

受此影响

，

２０１４

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１８９３

小时

，

同比下降

１８１

小时

，

最高的地

区是云南

２５１１

小时

，

最低的地区是西藏

１３３３

小时

，

而福建省为

２４７８

小时

，

风能资源优势显著

。

根据

福建省

“

十二五

”

能源发展专项规划

，

福建省将继续推进陆上风电的规模化开发和管理

，“

十二五

”

投

产陆上风电

１３０

万千瓦

，

至

２０１５

年全省陆上风电装机

２００

万千瓦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

福建省风电装机容量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重只有

３．５８％

，

根据

《

福建省

“

十二

五

”

能源发展专项规划

》，

至

２０１５

年福建省陆上风电装机达到

２００

万千瓦以上

，

占福建省电力总装机

容量的比例将提高到

４．８１％

，

总体而言未来市场空间较大

。

（

３

）

中闽能源已投产风电场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

根据中闽能源已投产风电场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内容

，

中闽能源下属各风电场根据并网

调度协议并入福建电网运行

、

接受调度机构统一调度的安排

，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在保证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的条件下

，

全额收购风电场的上网电量

。

因此

，

中闽能源下属风电场能够全额销售其发电

量

，

不存在销售风险

。

（

４

）

中闽能源上网电量预测的合理性

①

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上网电量的合理性

中闽能源上网电量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上网电量进行预测

，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根据多年的

历史资料

，

充分考虑风力周期变动

，

谨慎得出的平均上网电量

，

其本身已充分考虑强弱风期并剔除了风能

资源异常波动的影响

，

具有可靠性

，

因此采用可研报告的数据预测中闽能源的上网电量具备合理性

。

除风况特殊的

２０１４

年外

，

中闽能源已投产风电场投产以来的实际总上网电量均超过可行性研究

报告中的预测数

。

由于当年的暖冬气候加之闰年因素

，

且

２０１４

年是近十年来台风数量及影响天数最少的一年

，

全

福建省乃至全国的风况均比历史同期较差

。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

２０１４

年风电产业监测情况

》，

２０１４

年

，

全国来风情况普遍偏小

，

全国陆地

７０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为

５．５

米

／

秒

，

比往年偏小

８－

１２％

。

受此影响

，

２０１４

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１８９３

小时

，

同比下降

１８１

小时

。

考虑到

２０１４

年是小

风年的特殊情况

，

中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

８－１２

月的上网电量预测数按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的实际上网电量情

况

，

并根据历史上网电量的分布情况谨慎预测得出

。

中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的全年实际上网电量大于预测

上网电量

。

②

中闽能源预测发电量全额上网的合理性

中闽能源现有下属风电场所在的福清

、

连江两个县市和平潭自贸区等地

，

是福建沿海经济最发

达和风力资源较好的地区

，

风力资源丰富

。

一方面

，

福建当地经济发达

，

对电力需求很大

，

相关风电场

距离用电客户较近

；

另一方面

，

不同于北方地区冬季供热机组比重大

、

面临调峰压力的情况

，

福建省

冬季无供热机组

，

风电并网不受调峰影响

，

可保障发电量全额上网

。

因此

，

福建省风电企业不存在北

方风电企业面临的弃风限电现象

。

根据国家能源局

２０１４

年风电产业监测情况

，

南方地区弃风率为零

，

其中福建年利用小时数

２４７８

小时

，

位列全国第二

，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省

（

区

、

市

）

累计并网容量 累计上网电量 弃风率 年利用小时数

合计

９６３７．０９ １５３３．８６ ８％ １８９３

北京

１５ ２．５５ ０％ １９２９

天津

２８．５５ ５．５３ １％ ２２５０

河北

９１３．０６ １４９．２８ １２％ １８９６

山西

４５５．１５ ７３．６２ ０％ １８５３

山东

６２２．４２ ９８．２１ １％ １７８２

内蒙古

２０１８．５２ ３６０．７５ ９％ ２００２

辽宁

６０８．３９ １００．１８ ６％ １７３４

吉林

４０７．９８ ５６．７６ １５％ １５０１

黑龙江

４５３．７ ６９．９２ １２％ １７５３

上海

３６．５３ ７．０７ ０％ ２０８２

江苏

３０２．２６ ５４．６１ ０％ ２０６４

浙江

７２．９９ １１．３９ ０％ ２２０２

安徽

８２．２８ １２．６３ ０％ １６６５

福建

１５９．３５ ３７．５３ ０％ ２４７８

江西

３６．７５ ５．５５ ０％ １８７３

河南

４３．８３ ６．７６ ０％ ２０５６

湖北

７６．６９ １２．６１ ０％ ２０３２

湖南

６９．８８ ７．５７ ０％ １７１７

重庆

９．８ １．７２ ０％ １８８０

四川

２８．８ ３．５３ ０％ ２４３３

陕西

１３０．３ ２１．１４ ２％ １９６１

甘肃

１００７．５６ １１２ １１％ １５９６

青海

３１．８５ ４．２９ ０％ １７２３

宁夏

４１７．８１ ６８．２７ ０％ １９７３

新疆

８０３．９３ １３２．２５ １５％ ２０９４

西藏

０．７５ ０．０９ ０％ １３３３

广东

２０４．７４ ３０．８３ ０％ １６１５

广西

１２．４５ ２．２ ０％ １８１９

海南

３０．８７ ４．８５ ０％ １６４５

贵州

２３２．６ １８．０６ ０％ １５７５

云南

３２２．３ ６２．１１ ４％ ２５１１

（

容量单位

：

万千瓦

；

电量单位

：

亿千瓦时

）

因此

，

福建地区风力资源丰富

、

无弃风限电的情况为中闽能源全额销售其所发电量提供了有效

保证

。

综上

，

中闽能源的上网电量预测参考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上网电量具备合理性

。

二

、

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意见

经核查

，

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认为

，

首先

，

结合国家政策对风电行业的鼓励支持

、

福建省风电行

业迅速发展及可再生能源全额收购保障性制度的背景

，

中闽能源所处风电行业发展前景广阔

，

其所

发电量可向电力公司全额销售

；

其次

，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根据多年的历史资料充分考虑风力周期变

动下得出的平均的上网电量

，

其本身已充分考虑强弱风期的波动影响

，

因此采用可研报告的上网电

量预测中闽能源的上网电量具备合理性

。

以上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意见发表于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４１９０４

号

）

之回复

》

之

“

反馈意见

１３

”

和

《

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

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

（

１４１９０４

号

）

之回

复

》

之

“

反馈意见

１３

”。

三

、《

重组报告书

》

补充披露情况

在

《

重组报告书

》“

第九章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允性分析

”

之

“

四

、

拟置入资产定价

的公允性分析

”

补充披露如下

：

（

二

）

关于中闽能源上网电量预测的合理性分析

中闽能源预测期上网电量为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测上网电量

，

具备合理性

，

具体情况如下

：

１

、

国家产业政策

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保障了风力发电企业的电力销售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

第十四条规定

：“

电网企业应当与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

送备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

，

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

的上网电量

，

并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上网服务

。”

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有力地保证

了风力发电企业所生产的产品

———

电力能够及时上网

，

全额销售

，

减少了风电企业的销售成本

，

降低

其销售风险

。

２

、

福建风电行业发展及竞争情况

福建省风电行业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中闽能源发电量全额上网提供了有力保障

。

在福建省电力需

求稳步增长

，

电力行业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的背景下

，

福建省风电行业呈现积极发展态势

。

根据国家能

源局数据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福建省电力装机容量较

２０１３

年底新增

３１０

万千瓦

，

达到

４４４９

万

千瓦

，

其中水电装机容量

１２８８．５

万千瓦

、

火电装机容量

２６６６．３

万千瓦

、

风电装机容量

１５９．３５

万千瓦

、

核电装机容量

３２６．７

万千瓦

，

水电

、

火电

、

风电分别同比增加

０．２５

、

０．３３

、

９．０３

个百分点

，

风电行业新增

建设突出

。

２０１４

年福建省全社会累计用电

１８５５．７８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９．１％

，

用电需求稳步攀升

，

能

源结构不断优化

，

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

，

已成为福建省电力行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

２０１４

年以来

，

福建

省风电行业在国家政策和资源优势的双重推动下

，

持续加速发展

。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

《

２０１４

年风电产

业监测情况

》，

２０１４

年

，

全国来风情况普遍偏小

，

全国陆地

７０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为

５．５

米

／

秒

，

比往

年偏小

８－１２％

。

受此影响

，

２０１４

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１８９３

小时

，

同比下降

１８１

小时

，

最高的地

区是云南

２５１１

小时

，

最低的地区是西藏

１３３３

小时

，

而福建省为

２４７８

小时

，

风能资源优势显著

。

根据

福建省

“

十二五

”

能源发展专项规划

，

福建省将继续推进陆上风电的规模化开发和管理

，“

十二五

”

投

产陆上风电

１３０

万千瓦

，

至

２０１５

年全省陆上风电装机

２００

万千瓦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

福建省风电装机容量占电力总装机容量的比重只有

３．５８％

，

根据

《

福建省

“

十二

五

”

能源发展专项规划

》，

至

２０１５

年福建省陆上风电装机达到

２００

万千瓦以上

，

占福建省电力总装机

容量的比例将提高到

４．８１％

，

总体而言未来市场空间较大

。

３

、

中闽能源已投产风电场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

根据中闽能源已投产风电场并网调度协议及购售电合同内容

，

中闽能源下属各风电场根据并网

调度协议并入福建电网运行

、

接受调度机构统一调度的安排

，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在保证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的条件下

，

全额收购风电场的上网电量

。

因此

，

中闽能源下属风电场能够全额销售其发电

量

，

不存在销售风险

。

４

、

中闽能源上网电量预测的合理性

（

１

）

可行性研究报告预测上网电量的合理性

中闽能源上网电量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的上网电量进行预测

，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根据多年

的历史资料

，

充分考虑风力周期变动

，

谨慎得出的平均上网电量

，

其本身已充分考虑强弱风期并剔除

了风能资源异常波动的影响

，

具有可靠性

，

因此采用可研报告的数据预测中闽能源的上网电量具备

合理性

。

除风况特殊的

２０１４

年外

，

中闽能源已投产风电场投产以来的实际总上网电量均超过可行性研究

报告中的预测数

。

由于当年的暖冬气候加之闰年因素

，

且

２０１４

年是近十年来台风数量及影响天数最少的一年

，

全福

建省乃至全国的风况均比历史同期较差

。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

２０１４

年风电产业监测情况

》，

２０１４

年

，

全国来风情况普遍偏小

，

全国陆地

７０

米高度年平均风速约为

５．５

米

／

秒

，

比往年偏小

８－１２％

。

受此影响

，

２０１４

年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数

１８９３

小时

，

同比下降

１８１

小时

。

考虑到

２０１４

年是小风年的特殊情况

，

中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

８－１２

月的上网电量预测数按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０

月的实际上网电量情况

，

并根据历史上网电

量的分布情况谨慎预测得出

。

中闽能源

２０１４

年的全年实际上网电量大于预测上网电量

。

（

２

）

中闽能源预测发电量全额上网的合理性

中闽能源现有下属风电场所在的福清

、

连江两个县市和平潭自贸区等地

，

是福建沿海经济最发

达和风力资源较好的地区

，

风力资源丰富

。

一方面

，

福建当地经济发达

，

对电力需求很大

，

相关风电场

距离用电客户较近

；

另一方面

，

不同于北方地区冬季供热机组比重大

、

面临调峰压力的情况

，

福建省

冬季无供热机组

，

风电并网不受调峰影响

，

可保障发电量全额上网

。

因此

，

福建省风电企业不存在北

方风电企业面临的弃风限电现象

。

根据国家能源局

２０１４

年风电产业监测情况

，

南方地区弃风率为零

，

其中福建年利用小时数

２４７８

小时

，

位列全国第二

，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

省

（

区

、

市

）

累计并网容量 累计上网电量 弃风率 年利用小时数

合计

９６３７．０９ １５３３．８６ ８％ １８９３

北京

１５ ２．５５ ０％ １９２９

天津

２８．５５ ５．５３ １％ ２２５０

河北

９１３．０６ １４９．２８ １２％ １８９６

山西

４５５．１５ ７３．６２ ０％ １８５３

山东

６２２．４２ ９８．２１ １％ １７８２

内蒙古

２０１８．５２ ３６０．７５ ９％ ２００２

辽宁

６０８．３９ １００．１８ ６％ １７３４

吉林

４０７．９８ ５６．７６ １５％ １５０１

黑龙江

４５３．７ ６９．９２ １２％ １７５３

上海

３６．５３ ７．０７ ０％ ２０８２

江苏

３０２．２６ ５４．６１ ０％ ２０６４

浙江

７２．９９ １１．３９ ０％ ２２０２

安徽

８２．２８ １２．６３ ０％ １６６５

福建

１５９．３５ ３７．５３ ０％ ２４７８

江西

３６．７５ ５．５５ ０％ １８７３

河南

４３．８３ ６．７６ ０％ ２０５６

湖北

７６．６９ １２．６１ ０％ ２０３２

湖南

６９．８８ ７．５７ ０％ １７１７

重庆

９．８ １．７２ ０％ １８８０

四川

２８．８ ３．５３ ０％ ２４３３

陕西

１３０．３ ２１．１４ ２％ １９６１

甘肃

１００７．５６ １１２ １１％ １５９６

青海

３１．８５ ４．２９ ０％ １７２３

宁夏

４１７．８１ ６８．２７ ０％ １９７３

新疆

８０３．９３ １３２．２５ １５％ ２０９４

西藏

０．７５ ０．０９ ０％ １３３３

广东

２０４．７４ ３０．８３ ０％ １６１５

广西

１２．４５ ２．２ ０％ １８１９

海南

３０．８７ ４．８５ ０％ １６４５

贵州

２３２．６ １８．０６ ０％ １５７５

云南

３２２．３ ６２．１１ ４％ ２５１１

（

容量单位

：

万千瓦

；

电量单位

：

亿千瓦时

）

因此

，

福建地区风力资源丰富

、

无弃风限电的情况为中闽能源全额销售其所发电量提供了有效

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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